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領       據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 日，     年    月      日
時間：     時    分至     時    分

活動(課程)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包含課程、研習、會議…等活動)
茲收到鐘點費新臺幣（大寫）      萬    仟   佰    拾   元整 
        此致             
新北市立鶯歌高級工商職業學校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本人簽名)
※以下欄位校內同仁免填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戶籍地址(含里、鄰)：
服務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  
匯款帳號：已有資料留存本校 □是(請勾選□郵局□銀行)；□否(請續填以下資料)
銀行(郵局)       分行。銀行代號：         帳號： 






                

	↓如未曾與本校交易往來者，另請檢附身分證及存摺影本以便匯款。 

	身分證正面影本
	身分證背面影本

	黏貼處
	黏貼處

	匯款資料（提供申請人存摺封面影本）

	

	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　 月 　            日


※兼職薪資所得單次給付達基本工資，應按規定扣取2.11%補充保險費。
如屬上述情形者，請確認是否有加入職業工會：□是(檢附在保證明)  □否

